
青岛大学研究生院
研培养字[2020]2号

关于做好2020年研究生开题与中期筛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学部）：

根据学校全校常态化疫情防控与开学工作会议部署会要求，为

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研究生学业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

周密组织 2020 年研究生开题及中期筛选工作，特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研究生论文开题要求

1.开题由学院（学部）负责组织，研究生必须参加学位开题报

告，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实施阶段。请各学院（学部）密切关注学

生学位论文研究进展，加大导师指导力度，严格按照培养计划安排

好研究生的学业内容，主动为研究生提供学习、科研资料，合理布

置学习和研究任务，及时解答研究生的疑难问题。如因疫情防控需

要，可适当调整研究生开题时间，在不影响学生按期毕业前提下，

最多可延后一个学期。建议利用 2020 年夏季学期组织相关工作,8

月 30 日前完成春季学期相关任务。

2.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，并由博士开题报

告评议小组评审。博士研究生开题评议小组成员 5-7 名，均由具有



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，其中半数以上应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

师资格。开题报告包含文献综述，文献综述不得少于 10000 字。

3.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，并由学

术学位硕士开题报告评议小组评审。硕士研究生开题评议小组成员

3-5 名，均应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。开题报告包含文献综

述，文献综述不得少于 8000 字。

4.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，并由专

业学位硕士开题报告评议小组评审。开题评议小组成员 3-5 名，均

应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，其中 1-2 名评议组成员应同时是

专业实践领域的专家。开题报告包含文献综述，文献综述不得少于

5000 字。

二、研究生中期筛选要求

1.中期筛选由学院（学部）负责组织，严格按照《青岛大学关

于对博士、硕士学位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的暂行办法》（青大学位

字[2005]16 号）要求执行。如因疫情防控需要，可适当调整研究生

中期筛选时间，在不影响学生按期毕业前提下，最多可延后一个学

期。建议利用 2020 年夏季学期组织相关工作,8月 30 日前完成春季

学期相关任务。

2.两年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暂不进行中期筛选。

三、材料报送及信息提交要求

1.为加强培养过程管理，各学院（学部）在研究生开题或中期

筛选前，必须提前 1 周向研究生院及分管督学提交《青岛大学研究



生开题时间安排表》及《青岛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时间安排表》

（附件 1、2），学校对开题和中期筛选过程进行监督。

2.研究生通过系统提交相关材料，申请参加开题或中期筛选。

经导师审核同意后参加开题或中筛报告会。开题报告或中期筛选工

作结束后一周内，学院（学部）培养秘书负责将结果统一录入研究

生信息管理系统，并将相关纸质材料签字盖章后整理归档。

附件 1：《青岛大学研究生开题时间安排表》

附件 2：《青岛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时间安排表》

附件 3：《青岛大学关于对博士、硕士学位研究生实行中期筛

选的暂行办法》（青大学位字[2005]16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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